
注册会计师对保护投资者权益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注册会计师可能由于专业

胜任能力不足或未能保持充分的独立性等原因导致审计失

败。对于注册会计师的失职行为，必须课以法律责任，达到惩

戒和警示的目的。就行政责任而言，我国《证券法》对会计师

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等有明确的惩处规定。已有研究表明，

这些行政处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受罚事务所提高审计

质量。这些研究对于了解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失败的影响因

素具有重要意义，但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政处罚案特点进行

深入分析的文献比较少。基于这一现象，本文根据 2001 ~

2013年中国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和CPA的处罚公告，对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政处罚的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一、统计分析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1 ~ 2013年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公告中关

于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行政处罚公告为研究样本，

样本数据均来自中国证监会网站。

2001 ~ 2013年间，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公告共有587篇，

其中，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公告共有 51

篇。本文对这 51起行政处罚案采用描述性统计法，对行政处

罚的原因、处罚内容以及处罚结果进行分析。

（二）我国审计师行政处罚案的特点

1. 案例的基本情况。这 51起行政处罚案共涉及会计师

事务所 38家，其中 7家会计师事务所被处罚两次，分别是岳

华、京都、大信、中勤万信、深圳鹏城、中磊和天职孜信。其中，

深圳鹏城和中磊于 2013年被处罚两次，天职孜信于 2007年

被处罚两次。13年间，证监会共处罚注册会计师112人次，其

中3位注册会计师被处罚两次（详见表1）。

从年度分布来看，每年都有针对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

计师的行政处罚案，其中，2008年和2013年针对会计师事务

【摘要】本文以2001 ~ 2013年中国证监会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公告为研究对象，从处罚类型、处罚

原因、公司年报出现的问题以及处罚结果等方面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政处罚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结论：未来监管

部门应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违规行为的监控，提高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则应加强对高风险项目

的审计，建立健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和质量控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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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合计

受罚
案例数

4

3

5

5

3

2

4

6

5

3

3

2

6

51

受罚对象

只处罚
CPA

1

2

1

1

1

1

1

8

师所
同罚

3

3

3

4

2

1

4

6

5

1

2

2

4

40

只处罚
事务所

1

2

3

涉及事务所/CPA

CPA
人次

12

7

10

12

7

4

8

15

13

4

6

6

8

112

事务所
数目

4

3

3

5

2

1

3

6

5

2

2

2

4

42

表 1 2001~2013年各年度审计师行政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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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和注册会计师的行政处罚最多，均有 6家会计师事务所受

到处罚，而2008年有15位注册会计师受到处罚。

从处罚对象来看，只处罚会计师事务所而不处罚相关的

注册会计师（即“罚所不罚师”）和只处罚注册会计师个人而

不处罚会计师事务所（即“罚师不罚所”）的情况较少，分别只

有 3起和 8起，大多数情况下是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

同时受到处罚（即“师所同罚”）。

此外，从被审计单位所处的行业来看，51起处罚案涉及

的上市公司涵盖制造业、服务业、农林牧渔业、房地产行业以

及零售业等，其中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农林牧渔业的问题最

为突出，分别占到总数的43.18%、22.73%和13.64%，其他行业

的分布则较为平均。

2. 审计师受处罚的原因。根据处罚公告，审计师受处罚

的原因（即审计师的过错）归纳如表2所示。一起处罚案中，审

计师可能存在多种过错，这51起处罚案共涉及17个问题。

从表 2中可以看出，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受处罚

的原因大体上可以归为四类：①审计过程中未能保持应有的

谨慎；②具体审计程序上存在过错，尤其集中在函证、分析程

序以及审计计划和风险评估上；③未能发现具体账户或披露

上的错报、漏报；④事务所质量控制上存在瑕疵。

在各类处罚原因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审计师在收入、

资产等账户的审计过程中存在过错，导致没有发现其中存在

的错报。例如，在审计应收项目时，在没有取得充分的审计证

据的情况下错误地确认了应收账款余额，未能及时发现应收

账款的回款异常、虚假冲减、呆账坏账以及坏账准备少提等

问题。同类的问题在货币资金账户也很常见，比如，审计师没

有对审计程序进行合理的控制，而未能发现大额往来资金未

入账或资金类账户虚报瞒报的情况，或者由于没能保持良好

的关注度对资金类账户的抽查不够充分。另外，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以及存货的审查方面出现的问题也不能小觑，主要表

现在被审计单位资产所属不清、存在大量盘盈和盘亏的情况

下，未能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从而造成未发现被审计单位

虚报瞒报资产、虚假冲账、少提折旧或摊销的行为。

在负债类账户的审计中，出现的问题多表现在忽视负债

类的少计，例如应付类少计，短期借款和利息的少提等。

在利润类账户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审计人员未能保持

职业谨慎，未能通过适当的审计程序发现各种以虚假收入或

提前确认收入行为虚构利润的财务舞弊行为。

3. 处罚所涉及的报表及披露项目分析。在表2的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51起处罚案所涉及的报表及披露项目，结果如表3

所示。可见，年报中出现的问题集中在资产、负债、收入及利

润、费用成本、披露项目、日后项目以及内部往来七个方面。其

中，资产、收入及利润、披露项目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三个类别。

对这三个大类中具体项目所占比重统计后可以看出：

①资产审计方面出现的问题最为突出的是银行存款账户的

虚增或未入账，占本类问题的1/3之多；其次是虚增和虚报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项目，约占本类问题的1/8；此外，应收账款

回款异常和虚增以及呆账坏账问题也比较常见，累计占比

12.50%。②收入及利润类账户审计中，问题集中在主营业务

收入以及投资收益账户的提前确认上，共占该类问题的

62.5%。③披露项目审计问题主要集中在重大关联方交易以

及担保事项的披露上，这与关联交易的隐蔽性导致关联交易

审计的复杂性有关。

问题
类型

总体

审计
程序

具体
账户
或披
露

质量
控制

合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问 题

未能保持应有关注（职业怀疑）

未对函证程序实施合理控制、函证
缺失或被审计单位代写代发

未能执行分析性程序或分析性复核
程序缺失

未正确利用其他注册会计师的工作

审计目标偏离以及审计计划缺失

风险评估缺失

未发现收益和利润的虚增和虚构或
者提前确认

未能发现货币资金的瞒报和虚增

未对其他资产的虚增和亏空进行核
实和控制

未能发现应收和内部往来的虚构虚
报或者少计

未发现短期借款和利息的虚减

未能发觉关联方大额交易和披露

担保事项问题

未发现应付类的虚报现象

工作底稿编写不完整

未能执行有效的三级复核

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有纰漏

处罚
案数

12

16

6

3

2

2

24

13

12

8

6

5

4

3

4

3

1

124

占比

9.68%

12.90%

4.84%

2.42%

1.61%

1.61%

19.35%

10.48%

9.68%

6.45%

4.84%

4.03%

3.23%

2.42%

3.23%

2.42%

0.81%

100%

表 2 审计师受处罚的原因统计

类别

资产
类

总数
（比重）

24
（33.80%）

具体项目问题

虚增银行存款或者银行存款未
入账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虚报

应收账款收回异常或者虚增

少提坏账准备

在建工程虚列以及对以前年度
虚构的在建工程冲账

存在应收账款呆账、坏账

预付账款不实

虚假冲减其他应收款

数
目

8

3

2

2

2

1

1

1

占本类
问题的
比重

33.33%

12.50%

8.33%

8.33%

8.33%

4.17%

4.17%

4.17%

表 3 处罚所涉及的报表及披露项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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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罚措施及效果分析。

（1）注册会计师所受处罚的方式。从表 4和图 1可以看

出，证监会对于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多以警告、罚款或者二者

并重的形式出现。112人次处罚中，单处罚款47人次，单处警

告27人次，另有29人次被处以警告加罚款，处以没收非法所

得加罚款的仅有 2人次，而罚款和暂停注册会计师从事证券

业务许可证的有 7人次，且暂停时间最长的为 1年。总体来

说，证监会对违规注册会计师的行政处罚形式相对温和。

（2）会计师事务所受处罚的方式。从表 5和图 2可以看

出，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手段主要有罚款、警告、没

收非法所得或者三者的相互结合。

45例处罚中，仅有 2次对会计师事务所处以吊销执照，

且均发生在2013年，其他都通过罚款、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的

手段进行处罚，而且罚款的同时，大部分（占 55%）都伴随着

警告或没收非法所得的处罚。

从行政处罚的效果来看，由于现行行政处罚手段较为温

和，主要是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警告，导致部分会计师事务

所和注册会计师心存侥幸。在这些多次受罚的事务所中，两

次受罚年度间隔两年的有三所，而天职孜信、中磊、深圳鹏城

图 1 注册会计师处罚类型

警告

罚款

警告加罚款

罚款和暂停注册会计师
从事证券业务许可证

没收非法所得加罚款
22%22%

6%

27%
22%

2%
43%

（续表3）

类别

资产
类

收入及
利润类

披露
项目

负债类

费用
成本类

日后
项目

内部
往来

总数
（比重）

24
（33.80%）

24
（33.80%）

14
（19.72%）

3
（4.23%）

3
（4.23%）

2
（2.82%）

1
（1.41%）

具体项目问题

应收票据未能正确分类

少提折旧和摊销

存货亏空或者虚报

土地使用权和专利价值不实

虚构业务、虚增业务收入或提前
确认

虚报利润

投资收益提前确认或者虚构

应付票据少计

虚增利息收入

虚增非经常性损益和未及时调
整价差收入

掩盖关联方交易，未披露关联方
交易金额

担保遗漏或者隐瞒

大额定期存单担保事项违规

贷款逾期未做披露

未披露重大对外投资事项

虚构应付账款

短期借款未入账

虚增贷款

财务费用虚减

费用处理不当

日后项目处理不当

内部往来实质被篡改

数
目

1

1

1

1

10

6

5

1

1

1

6

4

2

1

1

1

1

1

2

1

2

1

占本
类问题
的比重

4.17%

4.17%

4.17%

4.17%

41.67%

25.00%

20.83%

4.17%

4.17%

4.17%

42.86%

28.57%

14.29%

7.14%

7.14%

33.33%

33.33%

33.33%

66.67%

33.33%

100%

100%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汇总

警
告

3

2

5

7

1

2

4

2

3

27

罚
款

3

5

2

5

6

2

4

9

4

3

2

47

没收非法所
得加罚款

1

1

2

警告加
罚款

2

4

6

3

6

8

29

罚款和暂停从事
证券业务许可证

6

1

7

罚款总
金额

31

19

36

23

26

10

16

60

67

21

46

18

70

443

表 4 注册会计师所受处罚方式统计表 金额单位：万元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汇总

警
告

4

1

1

6

罚
款

2

1

1

1

1

2

1

9

没收
非法
所得

1

1

2

吊销
执照

2

2

警告
加罚款

1

1

2

3

1

1

9

警告加
没收非
法所得

1

1

2

罚款加
没收非
法所得

1

1

1

3

1

4

11

警告加罚
款加没收
非法所得

2

1

1

4

表 5 会计师事务所处罚方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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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被处罚两次均是罚款加警告。因此，尽管对大部分受

罚群体而言，证监会的行政处罚起到了一定效果，但部分事

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多次受罚的情形说明行政处罚的警示效

果尚显不足。

二、案例分析的结论

本文通过对 2001 ~ 2013年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会计师事

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处罚公告的研究，从处罚类型、处罚原因、

公司年报出现的问题以及处罚结果等方面对我国注册会计

师行政处罚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分析表明：从处罚对象上来看，注册会计师和会计事务

所同时受处罚的案例居多；从处罚原因来看，既有审计程序

上的问题，也有账户审查上的问题，所涉及的会计问题主要

集中在收入和利润、货币资金、其他资产、函证、应收和内部

往来、关联方披露等项目；从处罚类型来看，证监会对违规注

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多以罚款、警告、没收非法

所得为主；从处罚效果来看，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

师短期内多次受罚说明证监会的处罚并没有形成十分有力

的约束。

三、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的建议

（一）对相关监管部门的建议

为了减少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违法违规行为，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完善监

管制度，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1. 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为的实时监控，减少监管和处罚

的滞后性。从处罚公告样本中发现，证监会对于注册会计师

违规行为的处罚有严重的滞后性，一般来说滞后 2 ~ 3年，占

总数的63.16%；滞后4 ~ 6年，占总数的31.58%；另有两例滞后

了 7年，可见证监会并没有及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

计师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对其进行处罚。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应

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管，并通过增加同业互查

等方法加强对审计行为的监督。

2. 加大对注册会计师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由上文

的分析可以看出，证监会对于违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

师的处罚力度比较温和，导致违规的成本与收益不相匹配。

未来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

册会计师过失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于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和法

律法规的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应吊销其经营许可或

从业资格。

（二）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建议

1. 全面贯彻风险导向审计思想，强化注册会计师的职业

审慎精神。注册会计师未能保持职业谨慎、未能对审计风险

进行合理有效的控制，在审计证据不充分的条件下发表不恰

当的审计结论，是导致审计失败的主要原因。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应全面贯彻风险导向审计

思想，强化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审慎精神。一方面，注册会计师

必须具备主动控制重大错报风险的能力，并对审计单位的业

务市场状况以及所处行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和市场状况有清

楚的认知，进而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审慎能力，以减少错

报的发生。另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加强对注册会计师

的专业培训，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执业判断能

力，降低审计失败的概率。

2. 建立健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和质量控制流程。证监会

处罚的对象多是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他们普遍存在审计质

量控制流程不健全的问题。例如，审计计划制定不完整、审计

目标偏离、工作底稿缺失以及审核制度不完善等。审计程序

上的问题是导致审计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建立健全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和质量控制流程至关重要。

首先，要加强审计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审计计划是审计

业务顺利进行的保证，包括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

在处罚原因中多次出现了审计计划不完善的问题，因而会计

师事务所应该在制定审计计划时实行更加严格的监督机制，

并针对不断出现的审计问题变更和修改审计计划。

其次，要建立、健全业务的监督复核制度，及时追踪业务

进程，以便及时解决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审计业务完成后执

行严格的三级或五级复核制度，以确保审计结果的准确性。

再次，应当加强对客户选择的评估程序，充分了解客户

财务舞弊的动因。

最后，在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现象频发的情况下，尤其应

加强对新加入合伙人和分支机构的控制，以有效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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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会计师事务所所受处罚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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